
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
南大信工函〔2025〕5 号

信息工程学院 2024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（类）

实施细则

根据《南昌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（类）实施办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(南大教函〔2020〕5 号)等文件及有关会议精神，

结合学院教学资源条件，制定 2024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（类）

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工作原则

坚持以学生为本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。

本着学生自愿和学院教学资源条件允许的原则择优录取。

二、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长才、刘且根

副组长：夏永洪

成 员：谢 凡、陈建琴、朱仁平、杨鼎成、余礼苏、

李春泉、杨晓辉、李 安、吴肖龙、何 俊、吴武飞、徐 颖

三、申请转入学院的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

1、2024 级本科在校已注册、缴费。



2、遵纪守法，无纪律处分。

3、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，其选择性考试科目中必须有

物理科目；原高考模式省份的学生要求是理科生。

4、申请转入的学生第一学期已修课程考核不得有补考

记录，并且除本学院申请转专业（类）的学生外，其它

学院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第一学期已修课程平均学分绩

点须排在本专业（类）前 50%。

四、申请转出学院的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

1、2024 级本科在校已注册、缴费。

2、遵纪守法，无纪律处分。

五、转入学生的人数

拟接收转专业（类）学生人数见计划表。

六、对申请转入学院各专业（类）的学生，如果申请的

两个专业（类）均为我院专业（类），且都可录取的情况下，

学院将按第一志愿录取；如果申请的两个专业（类）中只有

一个专业（类）为我院专业（类），则学院将按制定的录取

原则进行录取，不区分学生申报的专业（类）顺序。

七、所有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（类）的学生审核通过后，

必须参加高等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程的统一考试。最终成绩由

高等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及学分绩点（按百分制

换算）等三部分之和构成。根据成绩排序择优拟录取，录满

规定人数，并按成绩申报录取计划 10%的人数作为递补（如



果某专业（类）拟录取学生第二专业（类）志愿人数较多时，

在征得学校同意的情况下，该专业（类）将视实际情况适当

扩大递补人数）。

八、时间安排

1、3 月 14 日前，学院制定转专业（类）实施细则，确

定各专业接收转专业（类）学生计划，将实施细则和转专业

（类）计划表报送至教务处学籍科。

2、3 月 21 日前，学生通过“南昌大学教务处”微信公

众号提交转专业（类）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3、3 月 28 日前，学院在系统中完成对本学院转出学生

的核实和审批，并将转专业（类）申请汇总表报送至教务处

学籍科。

4、4 月 11 日前，学院完成在系统中审核学生的转入申

请的工作。

5、4 月 12 日-4 月 27 日，学院组织学生参加高等数学

和英语考试，根据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及本学院转专

业（类）计划和学生考试成绩确定拟转入学生名单及递补名

单。

6、5 月 9 日前，学院教务办在系统中录入拟转入学生名

单和递补名单，并导出汇总表签字（盖章）报送至教务处学

籍科。

7、6 月 8 日前，公示无异议后，院教务办根据教务处正



式发布的转专业学生名单，指导转专业学生办理相关手续，

并尽快指导转入学生确定课程补修方案。

8、6 月 22 日前，学院将转入学生分班情况报送至教务

处学籍科，含纸质材料和电子版。

9、其他手续按《南昌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

和《南昌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(试行)》有关规

定办理。

九、其它事项：

1、学院转专业（类）联系电话：83969676（信息工程

学院教务办）。

2、本细则由信息工程学院 2024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（类）

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信息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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